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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8        证券简称：茂业商业       编号：临 2017-021 号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35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问询函具

体内容披露如下：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

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请公司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资金往来和财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

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前期重组信息披露及承诺 

1.年报披露，公司于报告期内收购完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持有的华南

区和平茂业、华强北茂业、深南茂业、东方时代茂业、珠海茂业五家公司（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2015 年 8 月 31 日，公司披露重组草案称，标的

公司 2014 年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56.00 亿元，资产净额 8.90 亿元，较重组预

案披露的未经审计数分别减少 2.81 亿元和 1,500 万元。同时，《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约定，标的公司2016-2018年度对应的承诺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71,101.10万元、

77,922.22 万元、83,970.34 万元，较《盈利预测补偿框架协议》约定分别减少

1,409万元、1,259万元和304万元。但重组草案披露交易作价856,057.11万元，

较预案披露的交易作价 856,016.67 万元反而有所上涨。请公司补充披露：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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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承诺净利润和经审计的资产规模较预案披露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交易作价

却有所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2、如上所述，标的公司 2016 年度承诺净利润为不低于 71,101.10 万元。

年报披露，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所在的深圳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34.07 亿元，同比下降

5.18%；珠海地区实现营业收入2.75 亿元，同比下降 5.50%。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关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

司盈利预测实际实现数为56,908.48万元，差额14,192.62万元，完成率80.04%。

年报披露，华强北路段地铁施工对注入资产 2016 年度业绩影响较大。前期重组

草案披露，预期 2016 年城市改造完工，门店业绩有望恢复并快速提升。请公司补

充披露：（1）华强北茂业和东方时代茂业门店路段全封闭施工的具体期间，前

期盈利预测审核评估时是否考虑相关因素的影响；（2）前期董事会对上述施工时

间的尽职调查情况，是否审慎评估施工对标的公司报告期业绩的影响，并结合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的事实说明董事会前期是否勤勉尽责；（3）标的

资产未能实现盈利预测的具体原因；（4）报告期内前期盈利预测假设是否发生显著

变化；（5）5 家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各自主要财务数据的实际数及前期盈利预测

数，主要财务数据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毛利率、净利润，并说明实际数与预测数不一致的具体原因。请盈利预测审核

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盈利预测评估机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以及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发表意见。 

3.2015 年 11 月 5 日，公司在回复我部重组信息披露问询的公告中披露，茂

业商厦将为公司收购人东百货和光华百货提供 6亿元借款，年利率4.35%。年报披

露，公司已向仁和集团支付全部交易价款，向纪高公司支付超过 90%现金对价的交

易价款，截至报告期末应付仁和并购款余额 0.96 亿元。同时，公司短期借款期末

余额10.7 亿元，长期借款期末余额 42.69 亿元，均为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第

三方金融机构借款；公司对茂业商厦其应付款期初余额 1.06 亿元，期末余额为

0。请补充披露：（1）公司支付本次重组对价的具体款项来源，若为融资资金的，请

说明融资利率；（2）茂业商厦是否提供上述借款，如否，请说明原因。 

二、关于资金往来占用 

4.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对茂业商厦其他应收款累计发生金额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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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累计偿还金额 7,318 万元，期末余额 1.1 亿元，形成原因为储值卡往

来。2015 年 6 月 27 日，你公司在回复我部重组信息披露问询的公告中称，茂业

商厦将在每月余额确认15 日后完成清理。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与茂业商厦

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储值卡往来的逐月合计发生金额和偿还金额；（2）报告期内

累计偿还金额小于期末余额的原因及合理性；（3）重大资产重组时茂业商厦提

出的关于储值卡往来款的解决措施是否得到落实。请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明确意见。 

5.年报披露，公司与自然人胡武标之间存在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3,117

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账龄为 3 年以上，未计提坏账准备。请公司补充披露：

（1）上述借款发生的时间、借款原因；（2）胡武进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当说明的关系；（3）上述款项尚未结算且未

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6.年报披露，报告期内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57 万元，其

中包括关联方借款 1,80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借款方及原因，并说明是否构

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7.年报披露，公司对成都仁和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其他应收款项期末余额

1,357 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利息，账龄 1-2 年，期末坏账准备余额为 0。请公

司补充披露：（1）上述借款利息的形成时间和事项，尚未结算的原因；（2）重大资

产重组时上述款项的支付安排，并说明相关安排是否正常执行。 

三、关于财务信息披露及其他 

8.年报披露，公司商誉期末余额 13.08 亿元，同比增长 2,959.26%，但商

誉减值准备情况及是否适用商誉减值测试披露有误。请公司补充披露：（1）投资

乐山市峨眉山风景区成商凤凰湖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商誉

减值准备情况予以补充或更正；（2）结合前述标的公司为实现盈利预测的情况，

说明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 

9.年报披露，公司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交通路 38 号的自有物业搬迁补偿安

臵总价款为人民币 3,543 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共收到 1,772 万元，与上年

期末相同。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物业被拆迁的原因，公司收到补偿款项的

会计处理，以及对 2015 年和 2016 年度当期损益的影响；（2）本报告期内未收到



 4 

款项的原因。 

10.年报披露，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

房地产期末账面价值 14.17 亿元，报告期内产生损益-1,459 万元。请公司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补充披露使用的估值技术和输入值的描述性信息。 

11.请公司根据本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的规定，

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下列经营信息：（1）百货业态的门店名称、地址、建筑面积、

开业时间、物业权属，以及租赁物业的租赁期限；（2）营业收入前 10 家的超市

和电器连锁业态的门店名称、地址、建筑面积、开业时间、物业权属，以及租

赁物业的租赁期限。 

12.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进已并购门店的整合工作，尽快实现规

模效益。请公司补充披露：（1）门店整合的主要目标，如统一招商、优化品牌布

局、统一业务和财务系统等；（2）截至目前，各并购门店的整合进展。 

 13.年报中其他相关资料部分报告期内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财务顾问信息

填写有误，请予以更正。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

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3月 30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7 年 4月 7日之前，

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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